关于进一步做好2023届毕业生就业统计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核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皖教就业〔2023〕4号），现就进一步做好我校2023届毕业生就业统计核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核查内容
1.是否存在违反“三不得”的情况。即是否存在“不切实际提去向落实率具体指标”、是否存在“层层加码向辅导员摊派就业任务”、是否存在“将单一的去向落实率指标与就业工作人员或辅导员的绩效考核、评优等挂钩”。

2.是否存在违反“四不准”的情况。即是否存在“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3.就业数据真实、准确、规范情况。即就业信息是否真实、单位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等是否准确填写，就业材料和就业信息填写是否规范；对照《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界定及标准》，核查相关就业佐证材料，重点核查灵活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自由职业）和自主创业佐证材料。
二、核查形式
1.学院自查。7月30日前，各学院组织各毕业班辅导员等自查，全面核查毕业生毕业去向情况，对照标准，严格把关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材料，逐人登记自查核实情况，对于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反差大等异常数据情况，要及时予以确认。教育部将陆续给尚未在全国毕业去向登记系统中进行毕业去向确认的毕业生发送短信提醒，请提醒毕业生先到省平台微信小程序中进行预览核对后再移步全国毕业去向登记系统进行正式确认，如有变化的，请及时纠错更新。

2.学院互查。7月31日至8月4日，由学生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指导，以学院为单位，以学院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组建14个核查小组，对学校就业数据开展全面互查。互查时，组织人员登录就业平台，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以及电话核实等方式，核查所有就业学生的佐证材料，电话核查比例不低于10%，侧重核查小单位就业和灵活就业情况。互查结束后，核查小组要形成核查报告，组长要在核查报告上签字，报学生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存档备查。对于互查未发现问题，但在学校核查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国家相关部门核查中发现问题的，互查学院承担连带责任。各学院根据《学院互查安排一览表》，开展学院之间相互核查，做好互查记录。

3.学校抽查。8月5日-8月10日，学生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根据学院自查情况、学院互查情况、毕业生去向反馈情况和灵活就业情况等进行重点抽查。视情况，对于同一单位聘用2名及以上同校同专业毕业生的小微企业，学校将组织就业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或电话核实。
三、工作要求
1.认真对照检查。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认真对照核查内容开展自查和互查，做到严谨规范、不落一人。自查发现问题的，及时予以纠正。互查发现问题的，及时通知相应学院和毕业班辅导员核实、纠正。学校抽查发现问题的，将及时予以通报。

2.强化工作责任。各学院要严格落实就业统计工作责任，根据自查和互查情况分别如实填写学院班级自查核实情况记录表、学院互查情况记录表（电子版、纸质版各一份），并提交自查报告和互查报告（电子版一份，纸质版两份）。学生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将根据核查情况撰写学校自查报告，按要求报送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审阅签字，并报学校纪委和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备案。后期如在省级核查、第三方核查、教育部专项核查中发现经查属实的问题，将视情况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3.按时完成任务。就业核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学院要合理安排人员和时间，把握工作进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核查工作，8月4日17:00前提交学院自查核实情况记录表、学院互查情况记录表、自查报告、互查报告至学生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同时，要抢抓当前就业工作关键期，着力做好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和指导服务工作，帮助更多毕业生顺利就业，对于未就业困难毕业生至少开展三次以上帮扶，提供3条以上有效就业信息。

联系人：常强强，电话：1825535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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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学院             班级自查核实情况记录表
	序号
	姓名
	学号
	院系名称
	班级名称
	毕业去向
	单位名称
	就业情况是否属实
	材料是否规范
	信息是否准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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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按照“不落一人”要求核实、填写。表中姓名、学号、院系名称、班级名称、毕业去向、单位名称从就业平台导出。
有无违反“三不得”“四不准”的情况：


辅导员（签名）：                                                    学院分管负责人（签名）：

党政主要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附件2：
学院互查安排一览表

	序号
	核查学院
	核查账号
	被核查学院

	1
	会计学院
	jyhc01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2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jyhc02
	金融学院

	3
	金融学院
	jyhc03
	建筑工程学院

	4
	建筑工程学院
	jyhc04
	经济学院

	5
	经济学院
	jyhc05
	电气工程学院

	6
	电气工程学院
	jyhc06
	机械工程学院

	7
	机械工程学院
	jyhc07
	工商管理学院

	8
	工商管理学院
	jyhc08
	外国语学院

	9
	外国语学院
	jyhc09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jyhc10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

	11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
	jyhc11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联合培养）

	12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联合培养）
	jyhc12
	法学院

	13
	法学院
	jyhc13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14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jyhc14
	会计学院


注：核查学院工作账号中将分配互查任务（7月31日开通），登录账号后（地址：http://tlu.ahbys.com，密码单独发放），在左侧“去向登记”-“去向登记”模块，可按班级及审核情况筛选查看被核查学院的就业信息。核查中发现问题的如实记录，并通知相应学院及辅导员核实、更正。
附件3：
学院互查情况记录表
	被核查学院
	
	核查起止时间
	

	学院人数
	
	电话核查人数
	

	系统内已落实去向人数
	
	核查出

有问题人数
	

	负责学院
	
	核查人
	

	核查记录：（逐一记录核查情况。对检查中出现问题的，记录姓名、专业、班级、详细的问题情况等；未发现问题的，也要对核查情况予以说明）
学院分管负责人（签名）：
分管行政负责人（签名）：
学院党委主要负责人（签名）：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承担核查任务的学院据实填写并签字盖章。

附件4
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界定及标准

	分类
	分类界定
	审核依据

	就业
	1.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编码10）
	（1）与就业单位签订省级就业部门统一制定的就业协议书，且盖有单位人力资源（人事）部门公章或单位行政公章
	依据签订的省级就业部门统一制定的就业协议书或相关制式协议书

	
	
	（2）具有人事调配权限的单位出具的接收毕业生及其人事关系（档案、户口、党团组织关系等）的录用接收函
	依据用人单位出具的录用接收函

	
	
	（3）定向、委托培养毕业生回原定向、委托培养单位就业
	依据毕业生与定向委培单位签订的定向、委培协议

	
	
	（4）部队招收士官或文职人员
	依据招收士官或文职人员协议书

	
	
	（5）医学规培生
	依据与规培基地签订的协议书

	
	
	（6）国际组织任职
	依据国际组织出具的接收材料

	
	
	（7）出国、出境就业
	依据国（境）外用人单位出具的接收证明或出国签证文件

	
	2.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编码11）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相关解释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十六、十八、十九条

	
	3.科研助理、管理助理
	指被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聘用作为博士后、科研辅助研究、实验技术、技术经理人、学术助理、财务助理等，包含以下两种情况

	
	
	（1）科研助理、管理助理（编码271）
	依据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出具的证明，薪酬需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2）博士后入站（编码272）
	依据劳动（聘用）合同、协议书、接收函、商调函、《博士后研究人员备案证明》


	分类
	分类界定
	审核依据

	
	4.应征义务兵（编码46）
	应征义务兵
	依据预定兵通知书或入伍通知书

	
	5.国家基层项目
	（1）特岗教师（编码501）
	依据录用单位出具的录用文件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接收证明

	
	
	（2）三支一扶（编码502）
	

	
	
	（3）西部计划（编码503）
	

	
	6.地方基层项目
	（1）特岗教师（编码511）
	依据录用单位出具的录用文件

	
	
	（2）选调生（编码512）
	

	
	
	（3）农技特岗（编码513）
	

	
	
	（4）乡村医生（编码514）
	

	
	
	（5）乡村教师（编码515）
	

	
	
	（6）其它（编码519）
	

	
	7.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编码12）
	用人单位不签订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仅提供聘用证明、工资收入流水等证明材料
	依据用人单位出具的聘用证明或毕业生本人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收入流水等其他证明材料，薪酬需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8.自主创业
（编码75）
	指创立企业（包括参与创立企业），或是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包括个体经营和合伙经营两种类型，包含以下三种情况

	
	
	（1）创立公司（含个体工商户）
	依据创立企业的工商执照、股权证明或其他证明材料

	
	
	（2）在孵化机构中创业，暂未注册或注册当中
	依据与孵化机构签订的协议或孵化机构提供的证明材料

	
	
	（3）电子商务创业，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经营活动，如开设网店等
	依据网店网址、网店信息截图和收入流水


	分类
	分类界定
	审核依据

	
	9.自由职业
（编码76）
	指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类职业，如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工作者、中介服务工作者、某些艺术工作者、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全媒体运营工作者、电子竞技工作者等
	依据毕业生本人签字确认的证明材料，由校、院两级就业部门负责同志审定，薪酬需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升学
	10.升学
	（1）研究生（编码801）
	依据拟录取名单、录取院校调档函或录取通知书

	
	
	（2）第二学士学位（编码802）
	

	
	
	（3）专科升普通本科（编码803）
	

	
	11.出国、出境
（编码85）
	毕业生出国、出境深造
	依据国（境）外高校录取通知书

	未就业
	12.待就业
	（1）求职中（编码701）：正在择业，尚未落实工作单位
	

	
	
	（2）签约中（编码702）：已确定就业意向，准备正式签订协议或合同
	

	
	
	（3）拟参加公招考试（编码703）：准备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开招录考试
	

	
	
	（4）拟创业（编码704）：准备创业，尚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拟创立的实体尚未开始实际运营
	

	
	
	（5）拟应征入伍（编码705）：准备应征入伍，尚未被批准
	

	
	13.不就业拟升学（编码71）
	准备升学考试，暂不打算就业
	

	
	14.其他暂不就业
	（1）暂不就业（编码721）：暂时不想就业等无就业意愿的毕业生
	


	分类
	分类界定
	审核依据

	
	
	（2）拟出国出境（编码722）：准备出国出境学习或工作
	


说明：1.“科研助理、管理助理”“其他录用形式就业”“自由职业”中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参见人社部公布的《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2.在“未就业”统计分类数据填报中，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单位名称、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单位所在地、工作职位类别、单位联系人电话无需填写。3.定向、委培研究生中无需办理就业手续的，毕业去向填写“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其中定向或委培单位必填，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单位名称、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单位所在地、工作职位类别联系人电话非必填。



